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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展品进口广州机场报关代理公司 展品清关难点

公司名称 广州威盟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5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7号2608房（仅限办公
）

联系电话 02036687013 13533819967

产品详情

展品进口广州机场报关代理公司 展品清关难点

全国联网进口报关

进口报关部联系人：龙先生 

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加快我国海关监管制度与国际惯例衔接的步伐，支持、促进我国经济贸易
事业的发展，从1998年1月1日起，在展览品暂准进出口方面使用通用的国际海关单证《暂准进口单证册
》（以下简称ATA单证册）取代海关报关单。ATA单证册包括出口、进口、复出口、复进口以及过境报
关六个单页，可用此册办结两国海关之间报关手续。进出境展览品系指：

    1在展览会中展示或示范用的货物、物品；

    2为示范展示的机器或器具所需用的物品；

    3展览者设置临时展台的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

    4供展览品做示范宣传用的电影片、幻灯片、录像带、录音带、说明书、广告等。为举办技术交流
会、商品展示会或类似活动而进境的货物，按展览品进行监管。

    展览品属海关同意的暂时进口货物，进口时免领许可证、免交进口关税和其他税费，进口展览品自
进境起到复运出境止；出口展览品自出境起到复运进境向海关核销止，都应在海关监督管理之下。

    外国来华和我国出国举办展览会，根据不同性质都要经过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由具有主办单位、承
办单位资格的法人负责举办。一般情况下出国（境）举办展览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各地的
分会、全国性进出口商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负责举办。



    一、外国来华展览会进出口展品的报关

    来华展览会主办单位应将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文件事先抄送展览地海关。由主办单位或其委托的运输
代表负责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海关不单独接受其他展商个人的申报。进口展览品的报关手续如下。

   （一）举办单位应会同报关、运输代理于展览品进境前，持下列文件向海关办理备案手续。

    1国家主管机关对举办展览会的批准文件；

    2主办单位注册登记表；

    3主办单位备案申请表；

    4报关、运输代理委托书；

    5海关认可的担保，可为相当于税款金额的保证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担保书、以及经海关认
可的其他方式的担保；

    6其他海关认为必要的文件。

   （二）展览品进口前，应向展览地海关提供展品清单一式二份。清单上应详细列明展品名称、规格
、数量价值、箱号等，并按顺序编号，合订成册，清单如用英文，

应译成中文对照填写。

   （三）凭ATA单证册进口展览品，可免填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并免向海关提供进口税费的担保。ATA
单证册项下货物如属我国法令、法规限制进出口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检验或批准手续，如商品检验
、药品检验、动植物检疫、天线电管理等展览品进口时，展方应向入境地海关直接递交驻展览地海关签
发的通知单，以及运单、装箱单等报关，经海关审核后，按海关监管货物转运至展览场地。

    展品运至展览场所后，展方应及时通知驻场海关，同时申报准备开箱的时间，并在海关查验时派人
到场。对展览所用的印刷品和音像制品应事先交海关审查同意后，方得使用。展品中如有根据中国有关
法令规定应受管制的物品，展方应事后办理批准手续后，方得使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
化、道德有害的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印刷品和音像制品，不得展出或者使用，并由海关根据情况予以没
收、退运出口或者责令展出单位更改后使用。

   （四）展览品展出时，未经海关批准，不得擅自移出展览会场所，其他物品按以下办理。

    展方运进为展览会招待用的含酒精饮料、烟叶制品及燃料，应照章征税。

    海关根据展览会的性质、参展商品的规模、观众人数等情况，在数量和总值合理的范围内，对下列
进口后不复运出境的货物，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jieshui：

    1在展出活动中能够代表国外货物的小件样品，包括原装进口的或在参展期间用进口的散装原料制
成的食品或饮料（不含酒精）的样品，但应符合以下条件：

   （1）由参展商免费提供并在展出期间专.供免费分送给观众个人使用或消费的；

   （2）显系单价很小作广告样品用的；

   （3）不适用于商业用途，且单位容量明显小于最小的零售包装容量的；



   （4）食品及饮料的样品虽未按本项（3）规定的包装分发，但确系在活动中消耗掉的；

    上述货物，需超出限量进出口的，超出部分应照章纳税。

 
2在展览会中专为展出的机器或器件进行操作示范所进口的并在示范过程当中被消耗或损坏的物料。

    3展出者为修建、布置或装饰展出台而进口的一次性廉价物品，如油漆、涂料及壁纸。

    4参展商免费提供并在展出期间专门用于向观众免费散发的与活动有关的宣传性印刷品、商业目录
、说明书、价目单、广告招贴、广告日历及未装框照片等。

    5进口供各种国际会议使用或与其有关的档案、记录、表格及其它文件。

   （2、3）所述物料、其未使用或尚未被消耗的部分，如不复运出境，应按规定办理进口手续并照章
征税，4所述物品，展览会结束后需留在国内的，主办单位或其代理人应按照我国对印刷品进口的管理规
定办理进口手续并照章纳税。

   （五）展览品出售。对进境展览品留在国内销售的，应由主办单位或有关购买单位向展出地海关办
理正式进口手续。凡出售给外贸（工贸）公司或其他有进出口经营权单位的，由购买展品的公司、单位
办理进口手续；出售给外国驻华外交机构、外交官或其他驻华机构、人员的，由该机构或人员办理进口
手续；出售给其他国内单位、个人的，由展览会主办单位办理进口手续。办理出售展品进口手续时，应
按国家有关规定提供进口许可证或其他有关批件，并按规定缴纳进口关税和进口环jieshui。上述进口手续
办妥后，海关放行有关展览品。

   （六）展览品转异地续展时，展方应向海关申请批准，并填写《转关运输货物申报单》随附装载清
单，按转关运输海关监管货物办理转运手续。

   （七）展览品赠送。作为礼品或样品赠送的展览品，主办单位应向展出地海关提供列明品名、数量
、价值、受赠对象等内容的展品赠送确认书，由受赠对象向海关办理进口手续。海关根据进口礼品或样
品的管理规定办理征免税验放手续。

    展览品放弃。对展出后放弃的展览品，主办单位应向展出地海关提供列明名称、数量、价值和处理
方法的放弃展品清单。有接受单位的，由接受展品单位向海关办理进口手续，并按规定缴纳进口税款；
对无接受单位的，主办单位应将放弃的展品交由海关按规定处理。

    展览品因毁坏、丢失或被窃而不能复运出境的，展览会主办单位或其代理人应及时向海关报告，并
办理有关手续。对于毁坏的展览品，海关根据毁坏程度估价征税；对于丢失或被窃的展览品按照进口同
类产品照章征税。

    展览品因不可抗力遭受损坏或灭失的，海关根据其受损状况，减征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jieshui。

   （八）展览品应自进境之日起6个月内复运出境。展览品复运出境时，展方应向驻场海关递交“转
关运输货物申报单”和《装载清单》一式二份，按海关监管货物转运至出境地海关监管出境。展览会或
类似活动中展出或使用的暂准进口货物，其复运出境的期限应为自暂准进境之日起的6个月，延长期限需
报主管海关批准。延长期满后，除经海关总署特准外，不再予以延长。展品在复出境时，如ATA单证册
未经我国海关核销、签注、我国海关在接受他国海关出具的证明货物已远离我国关境的凭证时，我国海
关按国际惯例和国际公约收取调整费

    展览会结束后，展方应于10天内将全部展品的处理情况开列情册一份（或利用原向海关备案的展品
清册逐项注明），向海关办理结案手续，并退还保证金或注销保证函。



    二、出国展览会展品的报关

    在国外举办展览会的主办单位持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文件、主办单位备案申请表、主办单位注册登记
表、主办单位的报关运输代理委托书等有关文件到展览会所在地海关办理备案手续。

   （一）展览品的出口报关

   
出国展览会或参加国际博览会的展品出口报关时，出展单位或其代理人应向出境地海关交下列单证：

    1填写《货物暂准进口单证册》（ATA单证册）

    2对外贸（工贸）公司主办出国展览会所带展品，属国家限制出口或需申领出口许可证、缴纳出口
税的商品，海关可要求持证人提供担保。

    海关在审核并履行担保手续后，在清单上注明查验放行情况和日期，一份由出境地海关留存，一份
转出展单位所在地海关。

    为出国举办展览会所需运出的展卖品（既展又卖，展品则只展不卖）、小卖品，在向海关申报时应
在出境展品清单中注明，对属于国家实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应提供出口许可证，对属于应征出口税的
商品，还应缴纳出口关税。

   （二）展品复运进口的报关

    出展品复运进口时，使用原《货物暂准进口单证册》（ATA单证册）报关。

    经入境地海关审核查验后，在ATA单证册海关批注栏内签注查验放行情况和日期，留存凭证。

   （三）展览品复运进口后的核销

    出展单位在展品复运进口后，应向其所在地海关办理展品的销案，核销时应将展品在外出售、赠送
、放弃、消耗或留我驻外机构等情况向海关报明，对在外出售的展品应当另填写《出口货物报关单》，
海关凭以办理核销手续。

   （四）展品容器内不得装入个人物品和非展品。展出单位在外购买、接受的物品、样品、礼品和其
他资料，应当另行包装并开列清单，向海关申报，由海关根据有关规定办理。

全国服务口岸：

华北：天津 青岛  

华东：上海 苏州 宁波  

华南：深圳 东莞 广州 香港

进口物流部联系人：龙先生



广州公司

地址：广州天河区林和西路167号威尼国际大厦2608

上海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738号 裕安大厦708-709-710单元

苏州公司

地址：苏州昆山市兆丰路18号 亚太广场1号楼

2610-2612单元（安亭）

杭州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458号萧山国际商务中心2号楼70b单元

天津公司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京门大道航运中心1216-2单元

深圳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第一世界广场12j-23j单元

香港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丰街15号盈业工业大厦132e-g单元

东莞公司

地址：东莞南城区鸿福路中盛商务大厦1815

展品进口广州机场报关代理公司 展品清关难点

南方日报讯 日前，粤港澳海关“三地一锁计划”正式启动，首批货物于3月8日由香港国际机场DHL枢纽
中心经港珠澳大桥，运往大桥澳门口岸侧新建的跨境货物转运站进行货物交收后，再驶往澳门清关点顺
利办结报关清关手续。据介绍，“三地一锁计划”通过粤港澳三地海关使用同一标准制式的安全智能锁
及卫星定位装置等物联网设备实施途中监控，实现了公路口岸自动快速核放，减少同一批货物分别在三
地入境及出境时被海关重复查验的机会，提高了跨境货车的整体通关效率，降低了企业物流运作成本，
更好便利大湾区内货物顺畅流动和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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